
 

2017 年 12 月 21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南區、灣仔區及觀塘區的社區重點項目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下列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的建議項目徵求委員

的意見─  
 

 (a) 南區─「提供眼科檢查服務」 (眼科檢查項目 )和「提供
穿梭巴士／復康巴士服務」 (巴士項目 )；  

 
 (b) 灣仔區─「興建摩頓臺活動中心」 (摩頓臺項目 )；以及  
 
 (c) 觀塘區─「觀塘海濱音樂噴泉」 (觀塘海濱項目 )。  

 
 

南區的社區重點項目 

 
2. 南區區議會原先建議推展「漁民文化中心」，作為該區的社
區重點項目。在 2016 年 3 月 17 日，南區區議會決定擱置該建議
項目 1，以及另覓項目的替代方案作公眾諮詢。  
 

1 根據「漁民文化中心」項目的建議，將在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附近發展海鮮
餐飲設施，以推廣和凸顯南區的漁民文化。南區區議會在考慮多項因素後，

包括未能就後勤管理的事宜與唯一的候選伙伴機構達成共識，決定擱置「漁

民文化中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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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區區議會在收集地區意見後，建議利用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的資源推展眼科檢查項目和巴士項目。眼科檢查項目將免費為

50 歲或以上的南區居民提供全面眼科檢查服務。眼科檢查項目
旨在幫助居民及早發現潛在眼疾，並在有需要時及早求醫。巴士

項目旨在為行動不便的南區居民及其照顧者提供往返公立醫院

和醫療機構的免費交通服務，方便他們求診。項目將補足目前為

行動不便人士而設的交通服務。眼科檢查項目和巴士項目所需的

撥款分別為 5,010 萬元和 4,990 萬元。兩個項目的詳情載於附
件  1。  

 

灣仔區和觀塘區的社區重點項目 

 

摩頓臺項目 

 
4. 現時，禮頓山社區會堂是灣仔區內由民政事務總署 (民政總
署 )管理的唯一表演場地。區內團體及政府決策局／部門經常在
該場地舉辦地區以至全港性節目及活動。作為區內唯一由民政總

署管理的表演場地，禮頓山社區會堂全年人流暢旺，灣仔區議會

及區內團體一直強烈要求在灣仔區增建表演及活動場地。  
 
5. 為滿足社區需要，灣仔區議會建議推展摩頓臺項目，為社區
提供額外的表演及活動場地。  

 

觀塘海濱項目 

 

6. 觀塘區議會建議推展觀塘海濱項目，作為該區的社區重點項
目之一 2。觀塘海濱項目不但為觀塘海濱增添活力，也為親水互

動活動及文化表演提供合適的場地。  

 

7. 我們分別在 2015 年 5 月 11 日和 2015 年 7 月 17 日就觀塘海
濱項目和摩頓臺項目諮詢委員。兩個項目亦已於 2016 年 6 月 20
日獲工務小組委員會通過。然而，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未

2 觀塘區另一個社區重點項目是「觀塘崇仁街升降機塔」。項目已於 2016 年 5
月 13 日獲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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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上屆立法會於 2016 年 7 月中休會前完成審議兩個項目。  
 
最新發展  
 
8. 灣仔區和觀塘區的整體情況仍具備支持兩個項目建議的理
據：即灣仔區的社區仍然熱切渴望在區內增建一個表演及活動場

地，而觀塘的社區繼續支持發展觀塘海濱成為東九龍一個具活力

的地標。  
 

9. 由於兩個項目在上屆立法會財委會未獲批撥款，我們須就項
目重新諮詢委員。我們已檢視和更新兩個項目的預算，並確定兩

個項目均可以原先估計所需的撥款推展，即摩頓臺項目的 1 億
4,000 萬元撥款 3和觀塘海濱項目的 5,350 萬元撥款。摩頓臺項目
和觀塘海濱項目的詳情分別載於附件 2 和附件 3。  
 
徵詢意見 

 

10. 請委員就南區區議會、灣仔區議會及觀塘區議會的社區重點
項目提出意見。我們會向立法會申請所需撥款。  
 

 

背景 

 
11. 政府已根據《2013 年施政報告》為每區預留 1 億元的一次過
撥款，以推展社區重點項目。社區重點項目由區議會倡議和決定，

並主導推展過程，包括負責進行地區諮詢、擬定執行計劃、監察

項目進度和評估項目成效。項目須回應地區需要或彰顯地區特色，

並在地區達致明顯和長遠成效。項目可屬工程或非工程性質，或

兩者兼具。所有社區重點項目均由區議會建議、討論和同意，並

經諮詢區內居民及團體意見，然後才付諸實行。到目前為止，財

委會已批准 23 個項目的撥款申請，當中有三個項目 4已經投入運

3 摩頓臺項目所需的 1 億 4,000 萬元撥款包括兩部分：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的 1 億
元撥款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 4,000 萬元捐款。  

4 該三個項目是葵青區「加強社區健康服務」、屯門區「推動屯門青少年發展」
和黃大仙區「黃大仙廣場擴闊及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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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餘下 20 個項目的相關建造工程正在進行中。  
 
 
 
 
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總署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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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南區 )－  
(i) 提供眼科檢查服務  
(ii) 提供穿梭巴士／復康巴士服務  

 
 

建議及理據 

 

 南區區議會 (區議會 )建議運用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重點項目
計劃 )的撥款推展兩項服務項目，即 (i)「提供眼科檢查服務」；及
(ii)「提供穿梭巴士／復康巴士服務」。  

 
(I)  提供眼科檢查服務  

 
2. 區議會建議推展兩個社區重點項目，其一是「提供眼科檢

查服務」(眼科檢查項目 )，為 50 歲或以上的南區居民提供一次免
費眼科檢查服務 1，預計在五年服務期內可惠及 25 000 名 50 歲或
以上居民，有助居民及早發現潛在眼疾，並提高定期驗眼的意識。 
 
3. 服務主要包括四部分：  
 

(a) 詳細眼睛檢查  

 由視光師在技術助理的協助下進行，包括最佳矯正視力

測試 (將提供眼鏡度數，但不包括鏡框和鏡片的配置服
務 )、白內障檢查、青光眼檢查、視網膜及黃斑檢查、
特殊專項檢查 (包括視野檢查、黃斑和視神經盤的光學
斷層掃描檢查 )。  

 

(b) 一般健康檢查  
 由註冊護士進行，包括血壓和身高體重指數量度等檢

1 居民在使用服務前須出示香港身分證及住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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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記錄任何全身系統疾病 (如高血壓 )。  
 

(c)  詳細非入侵性眼科檢查  
 由註冊眼科醫生在技術助理的協助下進行，包括拍攝眼

底照片、視野檢查和視網膜掃描，以記錄任何有可能出

現的病徵，以便於同一天內提供準確的診斷，並在檢查

後提供醫療諮詢服務。  

 

(d)  跟進治療  
 若在檢查過程中發現任何疾病，眼科醫生會把個案轉介

至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轄下的眼科門診或任何私家眼
科中心跟進。  

 

4. 項目包括舉辦社區推廣活動，以協助居民了解計劃的詳情，

並在情況許可下讓居民即場登記預約。社區推廣活動包括一系列

持續的媒體宣傳活動，以及在南區不同地方設立推廣攤位，並會

邀請各區議員辦事處及地區組織協助推廣及為居民進行登記。此

外亦會舉行公眾健康講座，介紹服務內容和常見眼疾，以提升公

眾對常見眼睛疾病的認知及了解，並讓居民登記以接受免費驗眼

服務。  
 
(II)  提供穿梭巴士／復康巴士服務  
 
5. 雖然近年無障礙交通設施已大為改進，但接載殘疾人士來往

區內醫院就診的交通服務仍然有限。南區多所公立醫院及醫療機

構，包括瑪麗醫院、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東華三院馮堯敬醫

院及麥理浩復康院的位置較為偏遠，或未有公共交通直達。求診

人士往往須轉乘巴士或小巴，或步行一段距離方能到達目的地就

醫和覆診。  
 
6. 為加強目前為行動不便人士而設的交通服務，區議會建議從

重點項目計劃 1 億元的撥款中撥出款項，推展「提供穿梭巴士／
復康巴士服務」 (巴士項目 )。現有無障礙交通設施 (包括「易達轎
車」、「易達巴士」、「星群的士」和「鑽的」 ) 須於乘搭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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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長時間前預約，或被視為收費昂貴。巴士項目旨在提供免費

交通服務，接載行動不便的南區居民及其照顧者前往區內公立醫

院及醫療機構就診，可補現有無障礙交通設施的不足。  
 
7. 服務利用八輛可接載輪椅使用者的無障礙巴士，營運五條定

時定點的穿梭巴士服務路線，另有一輛巴士提供預約共乘服務，

為行動不便的南區居民提供主要來往瑪麗醫院和大口環 (包括根
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及麥理浩復康院等 )的
免費服務，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七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

十分，為期五年。  
 
8. 合共五條免費穿梭巴士服務路線會覆蓋華富邨、置富花園、

田灣邨、華貴邨、石排灣邨、香港仔中心、鴨脷洲邨、鴨脷洲大

街、海怡半島、利東邨和黃竹坑。一輛巴士會為赤柱、大浪灣、

鶴咀和石澳居民提供預約共乘服務。  
 
9. 服務將分兩階段推出。第一階段先推出三條巴士路線，提供

服務三個月，並收集服務需求和使用模式的數據，在檢討有關數

據後，在第四個月展開第二階段，推出全部五條路線以及一輛提

供預約共乘服務的巴士。巴士路線的框架建議 2 如下：  
 

(a)  石排灣／香港仔線  
(b) 置富／華富線  
(c) 華貴／田灣線  
(d) 海怡半島／鴨脷洲線  
(e) 黃竹坑／利東線  
(f) 鶴咀／石澳／大浪灣／赤柱線  
 

10. 巴士服務以先到先得方式提供。合資格的南區居民 3可於使

2 確實的行車路線、車站以及第一和第二階段的路線分配，會在巴士服務展開前
調整落實。  

3  使用服務的居民需於上車時出示相關醫院／醫療機構的預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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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服務前七天至兩小時前致電預約熱線 4，或透過為此服務而設的

手機應用程式（Android 及 iOS 系統）預約服務。乘客亦可於車站
候車。每輛巴士均配置 GPS 全球衛星定位裝置，乘客可透過手機
應用程式或網頁得知車輛位置和預計到站時間，以及車輛是否仍

有座位，以決定是否在車站候車。  
 
遴選伙伴機構 

 
11.  經區議會通過後，南區民政事務處 (民政處 )在 2017 年 7 月
28 日公開邀請團體提交建議書，並在 2017 年 8 月 8 日和 8 月 22
日在本地報章，以及於 2017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底在區議會網頁
作出公開邀請。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截止申請前，接獲一份由香
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眼科學系 (香港大學 )為眼科檢查項目提交的
建議書，以及一份由香港復康會 (復康會 )為巴士項目提交的建議
書。兩間機構均為《稅務條例》 (第 112 章 )第 88 條所指屬公共性
質的認可慈善機構／慈善信託。  
 
12. 區議會成立了南區社區重點項目專責委員會 (專責委員
會 )，以討論及跟進重點項目的相關事宜。專責委員會通過成立了
評審委員會，成員包括專責委員會委員以及醫管局和運輸署的代

表。評審委員會在 2017 年 9 月審議兩間機構的建議書，並確認兩
份建議書符合提供服務的要求。區議會在 2017 年 11 月通過香港
大學及復康會分別成為眼科檢查項目和巴士項目的伙伴機構。  
 
服務的可持續性 

 
13. 若居民對項目反應熱烈，香港大學及復康會將在五年資助期

結束前，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尋求以自負盈虧方式或在其他財政

來源支持下繼續提供服務，區議會和兩個伙伴機構均不排除向第

三者尋求財政資助 (贊助和慈善信託等 )。  
 

4 預約熱線的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由客戶服務助理接聽，
辦公時間以外則以音頻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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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14. 委聘香港大學提供眼科檢查服務的預算開支為 4,970 萬
元，包括–  

 
(a) 640 萬元開辦成本，用以購置必要的儀器和電腦系統，

以及推展前期公眾推廣活動；  
(b) 3,900 萬元用以供香港大學聘請 12 人團隊，包括眼科醫

生、視光師、註冊護士、技術助理、項目經理和秘書處

助理，以推行項目；  
(c) 350 萬元用以支付儀器保養、場地租金、保險和行政費

用等；以及  
(d) 80 萬元用於持續社區推廣活動。  
 

另預留 40 萬元，以供民政處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負責監察項
目的推行情況。眼科檢查項目所需的撥款總額為 5,010 萬元。  

 
15. 委聘復康會提供穿梭巴士／復康巴士服務的預算開支為

4,950 萬元，包括–  
 

(a) 950 萬元開辦成本，用於購置八輛簇新巴士、預約系統
和 GPS 全球衛星定位裝置、設計手機應用程式和網頁、
設立巴士站和前期宣傳活動；  

(b) 2,350 萬元用以供復康會聘用 23 名人員推行項目，包括
司機、接載護理員和客戶服務助理等；  

(c) 1,020 萬元營運費，包括燃油費、車輛維修保養費、車
輛保險和牌照費等；以及  

(d) 630 萬元以支付其他開支，例如員工保險、場地租金、
預約系統和其他器材的保養費用，和持續社區宣傳活動

等。  
 

另預留 40 萬元，以供民政處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負責監察項
目的推行情況。巴士項目所需的撥款總額為 4,990 萬元。  
 

16. 南區重點項目計劃的預算開支，以及眼科檢查項目和巴士項

目的預算開支分項明細表和預測現金流量載於附件 1 的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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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時間表 

 
17. 香港大學在提供服務前需要有足夠時間購置檢驗儀器、設立

檢驗場地，以及招聘和培訓秘書處及臨床支援人員等，預計可於

立法會批准撥款約六個月後開始提供服務。  
 

18. 至於巴士項目，復康會在提供服務前需要 12 個月時間購置
巴士和完成運輸署的巴士牌照登記程序、開發手機應用程式，以

及招聘和培訓司機和接載護理員等，預計可於立法會批准撥款約

12 個月後開始提供服務。  
 
公眾諮詢 

 
19. 專責委員會進行了兩輪公眾諮詢。第一輪公眾諮詢在 2017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8 日進行，收集市民對擬議項目的意見。諮詢
結果顯示大部分回應者均支持擬議項目。第二輪公眾諮詢在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5 日進行，包括一場在 2017 年 10 月 23 日舉行的
公眾諮詢會，諮詢居民對項目執行細節的意見。期間更透過郵政

通郵、動畫短片、網頁及海報等邀請居民提交意見。社區普遍支

持兩個重點項目。專責委員會亦曾就兩個重點項目諮詢南區四個

分區委員會，並取得正面的回應。  
 
 
 
 
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總署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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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附錄  
 
 

南區社區重點項目預算開支  
 

項目  預算開支  
(百萬元 )  

A.  提供眼科檢查服務 (眼科檢查項目 ) 

由香港大學提供的服務  

 
(a) 開 辦 成 本 (例 如 購 置 儀 器 和 電 腦 系

統，以及前期公眾推廣活動等 ) 

(b) 運作開支 (例如員工開支、社區推廣活

動、儀器保養、場地租金和審計費用

等 )  

49 .698  
 

(a) 6 .369  
 

(b) 43 .329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0 .416  

總計  50 .114  

B. 提供穿梭巴士／復康巴士服務 (巴士項目 ) 

由復康會提供的服務  

 

(a) 開辦成本 (例如購置巴士和開發預約

系統等 )  
(b) 運作開支 (例如員工開支、燃油費、保

險、車輛及預約系統的維修保養和停

車場租金等 )  

49 .470  
 

(a) 9 .470  
 

(b) 40 .000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0 .416  

總計  49 .886  

兩個社區重點項目的合計預算開支   100  

 
 

 

 - 7 - 



(I) 眼科檢查項目 

 
(i) 預算開支分項明細表  

 

開支項目 
預算開支 

(百萬元) 
開辦成本 (註 1)  
(a) 購置必要的儀器及電腦系統  
(b) 購置傢俱  
(c) 前期公眾推廣活動  

6.369 
(a) 5.919 
(b) 0.050 
(c) 0.400 

聘請員工以推行項目  39.063 
保養、場地租金、保險和行政開支  3.466 
社區推廣活動   0.800 
民政處聘請一名非公務員合約行政助理負責

監察項目的一半開支  
0.416 

           總計  50.114 
 

註 1 :   香港大學約需 6,369,000 元開辦成本，用以購置必要的儀器及電腦系統。由於項目

涉及專業儀器，而且服務期長達五年，租賃儀器並不可行，必須購置全新的儀器。  

 
 (ii) 預測現金流量  

 
項目 服務 

第 1年 
(百萬元) 

服務 
第 2年 

(百萬元) 

服務 
第 3年 

(百萬元) 

服務 
第 4年 

(百萬元) 

服務 
第 5年 

(百萬元) 

總計 
 

(百萬元) 
支付香港

大學的費

用  

1 4 .0 81  8 . 44 2  8 . 74 2  9 . 05 4  9 . 37 9  4 9 .6 98  

民政處聘

請非公務

員合約僱

員的開支

(註 2)  

0 . 14 6  0 . 15 2  0 . 11 8  
 

/  /  0 . 41 6  

總計  1 4 .2 27  8 . 59 4  8 . 86 0  9 . 05 4  9 . 37 9  5 0 .1 14  
 
註 2 :   數 目 為 民政處聘用一名非公務員合約行政助理監察南區兩個重點項目的 50%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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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巴士項目  

 
(i) 預算開支分項明細表  

 

開支項目 
預算開支 

(百萬元) 
開辦成本 (註 3)  
(a) 八輛簇新巴士  
(b) 預約系統、GPS 全球衛星定位裝置、
手機應用程式和網頁設計  

(c) 設立巴士站 (不設顯示器 )和前期宣傳
活動  

9.470 
(a) 8.000 
(b) 1.340 
 
(c) 0.130 

聘請員工以推行項目  23.481 
運作開支 (例如燃油費、車輛的維修保養和
牌照費用等 ) 

10.157 

其他開支－  
(包括員工醫療、保險、招聘、培訓和音頻
系統及預約系統保養等 ) 

6.362 

民政處聘請非公務員合約行政助理負責

監察項目的一半開支  
0.416 

       總計 49.886 
 

註 3 :   復康會需要約 9,470,000 元開辦成本，用以購置八輛簇新巴士及硬件、開發預約系

統等。由於香港市面上的無障礙巴士供應有限，而且服務期長達五年，租賃巴士並

不可行，需要購買簇新的巴士。六條服務路線 (包括五條定時定點的穿梭巴士服務路

線和一條預約共乘服務路線 )需要八輛巴士提供服務。根據復康會的營運經驗，復康

巴士需要頻密的保養和維修，因此需要兩輛後備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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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預測現金流量  

 
項目 服務 

第 0年 
(百萬元) 

服務 
第 1年 

(百萬元) 

服務 
第 2年 

(百萬元) 

服務 
第 3年 

(百萬元) 

服務 
第 4年 

(百萬元) 

服務 
第 5年 

(百萬元) 

服務 
總計 

(百萬元) 
支 付 復

康 會 的

費用  

9 . 47 0  
(開辦  

成本) 

7 . 39 4  7 . 68 0  7 . 98 5  8 . 30 4  8 . 63 7  4 9 .4 70  

民 政 處

聘 請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的 開

支 (註 4) 

0 . 14 7  0 . 15 3  0 . 11 6  
 

/  /  /  0 . 41 6  

總計  9 . 61 7  7 . 54 7  7 . 79 6  7 . 98 5  8 . 30 4  8 . 63 7  4 9 .8 86  

 
註 4 :   數 目 為 民政處聘用一名非公務員合約行政助理監察南區兩個重點項目的 50%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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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灣仔區 )－  
興建摩頓臺活動中心  

 

 

建議及理據 

 

 現時，禮頓山社區會堂是灣仔區內由民政事務總署 (民政總署 )管理
的唯一表演場地。由於禮頓山社區會堂位置便利，區內團體及政府決

策局／部門經常在該場地舉辦地區以至全港性節目及活動，例如：公

衆諮詢、研討會、講座和文娛康樂表演。由於禮頓山社區會堂全年人

流暢旺，灣仔區議會、區內團體及社區一直強烈要求在灣仔區增建表

演及活動場地。  
 
2. 灣仔南有禮頓山社區會堂，灣仔市中心有灣仔活動中心 1，灣仔西

有設於灣仔公園內的社區園圃 2，唯獨灣仔東沒有相類的社區設施。擬

議的活動中心位於摩頓臺，正好彌補灣仔東有關服務的不足，為灣仔

居民 (尤其是居於維多利亞公園附近、天后及大坑一帶的居民 )提供一個
表演和活動場地。  
 
3. 摩頓臺活動中心是一個建築樓面面積約為 2 225 平方米 3的多用途

表演及活動場地，以供舉辦各類社區建設及文化康樂活動。樓高四層

的摩頓臺活動中心的建議設施包括—  
 
 (a) 一個可容納約 250人的禮堂。禮堂附設舞台和一個舞台會議室、

一個舞台控制室、化妝室和一個舞台貯物室。禮堂適合用於舉

辦中小型表演、典禮、講課，及工作坊等；  

1 由民政總署管理。  
2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  
3 建築樓面面積因項目設計過程中優化地庫設計而由 2 259平方米調整為 2 225平方米。
摩頓臺活動中心的地面和上層設計並沒有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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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一個可容納約 130人的多用途活動室暨藝術廊，內設可移動間
隔和一個貯物室。有關設施適合用於舉辦小型活動，例如會議

及藝術品欣賞等；  
 

 (c) 一個社區園圃暨天台花園，包括社區園圃計劃下的小園圃和供
遊人休憩的花園；以及  

 
 (d) 輔助設施，例如管理辦事處、厠所和機電房等。  
 
摩頓臺活動中心的位置圖、工地平面圖、構思圖和平面圖載於附件 2
的附錄。  
 
對財政的影響 

 
4. 在社區重點項目計劃下， 18 區每區均已獲預留一次性的 1 億元撥
款。此外，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已批出上限為 4,000 萬元的捐款，
供灣仔區議會推行興建摩頓臺活動中心項目。因此，摩頓臺活動中心

項目可用款額上限為 1 億 4 ,000 萬元。  
 
5.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摩頓臺活動中心項目的工程及相關項目費用
預計為 1 億 3 ,310 萬元。另有 690 萬元將預留作舉辦社區參與和宣傳
活動，以及供建築署和灣仔民政事務處 (灣仔民政處 )聘請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以監督項目的推展情況。因此，摩頓臺活動中心項目所需的撥款

總額為 1 億 4 ,000 萬元。項目的開支預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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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預算開支  

(百萬元 )  

工程及相關項目  133 .1  

社區參與和宣傳活動  0 .7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6 .2  

總計  140 

 
6. 我們預計摩頓臺活動中心項目引致的政府經常開支約為每年 490
萬元。  
 
推行計劃 

  
7. 如項目獲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通過以及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我
們計劃在 2018 年年底展開建築工程，並在 2020 年年底完工。  
 
公眾諮詢 

 
8. 灣仔區議會在 2013年 2月成立社區重點項目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
以監督社區重點項目的工程範圍和運作模式，及進行相關的公衆諮詢

工作。工作小組在建議興建多用途表演及活動場地後，隨即在 2013 年
2 月至 3 月展開第一輪諮詢，包括舉行公眾諮詢會，以及諮詢灣仔區三
個分區委員會。逾九成參與公眾諮詢會的人士均支持建議。三個分區

委員會亦一致支持建議，並促請盡快推行項目。灣仔區議會在 2013 年
3 月通過在社區重點項目計劃下增建一所表演及活動場地的建議。  
 
9. 工作小組在落實擬建表演及活動場地的選址，以及擬備大樓的設計
概念草圖後，在 2014 年 7 月至 8 月進行第二輪諮詢。為加深公衆對擬
建摩頓臺活動中心的認識，工作小組在灣仔區内展出一系列的宣傳品，

包括路邊橫額、輕便宣傳架、掛牆宣傳板及海報。另外，亦備有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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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張和小冊子，讓市民於灣仔民政處的諮詢服務中心索取，或從灣仔

區議會網站上的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專題網頁下載。工作小組亦舉行公

眾諮詢會，並徵詢三個分區委員會的意見。收集所得的公衆意見和建

議以及有關的回應，已在 2014 年 9 月提交工作小組審議，在敲定大樓
設計時，亦已適當地考慮這些意見。  
 
 
 
 
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總署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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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觀塘區 )－  
觀塘海濱音樂噴泉  

 
 

建議及理據 

 

 觀塘區議會致力把觀塘海濱發展為九龍東的地標。觀塘海濱花園

自第一期於 2010 年 1 月開放，已成為市民的消閒熱點，每月到訪人次
逾十萬。該處在日間是年青人和上班一族忙裏偷閒 (例如閱讀、彈奏音
樂、跑步 )的好地方；到了晚上，則是遊人欣賞維港夜景的臨海公共空
間。海濱花園別具一格的地標塔樓、噴霧水景及海濱木板步道，洋溢

着一份恬靜浪漫的氣氛，吸引不少攝影愛好者前來拍攝。  
 
2. 觀塘海濱也是各項社區活動及文娛康樂活動的理想場地，毗鄰的

「反轉天橋底 1 號場」以及近期開幕的「反轉天橋底 2 及 3 號場」吸
引了不少年輕藝術愛好者舉辦各式各樣的表演、展覽，以及創意文藝

活動供公眾欣賞。這些活動都進一步煥發觀塘海濱的活力。  
 
3 觀塘區議會建議推行「觀塘海濱音樂噴泉」(觀塘海濱項目 )作為觀
塘區其中一個社區重點項目，進一步使觀塘海濱成為市民遊玩樂聚的

好去處。建議興建的音樂噴泉及嬉水區糅合幻變燈光、音樂元素與特

別效果，在區內提供一個展現維港澎湃活力和璀璨夜景的矚目消閒景

點，讓市民大眾免費欣賞靜中有動的維港夜色。觀塘海濱項目亦能為

親水互動活動及文化表演提供場地，匯聚人流。人流暢旺有助區內活

化發展，並為周邊地區帶來商機及就業機會，有助推動「起動九龍東」

計劃，促使九龍東轉型為生氣勃勃的商業區。項目完成後，對岸啟德

郵輪碼頭的遊人和乘客亦可觀賞音樂噴泉的表演，因此項目將有助提

升郵輪碼頭的吸引力。  
 
4. 擬議的音樂噴泉會建於觀塘海濱花園，工程佔地約 3 740 平方米。
為了使音樂噴泉更融合觀塘海濱花園的舒適休憩環境，噴泉的設計理

念強調創造開揚、翠綠並與市區連結的寫意臨海空間。擬議工程範圍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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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興建設有動畫燈光和音響效果的音樂噴泉，互動的跳射噴泉與
嬉水區；以及  

 
(b) 興建過濾機房，以及提供相關配套設施。  

 
擬議工程的工地平面圖和外觀構思圖載於附件 3 的附錄。  
 
5.  為了讓區內居民參與觀塘海濱項目的發展，觀塘區議會和觀塘民
政事務處 (觀塘民政處 )將舉辦一系列的社區參與及宣傳活動，向居民推
廣觀塘海濱和音樂噴泉。除了舉辦巡迴展覽外，還會在實施計劃的重

要階段例如動土、啟用等舉辦典禮活動。我們亦會研究舉辦音樂、舞

蹈、展覽及水上活動等項目，藉此向社區宣傳此社區重點項目。  
 
對財政的影響 

 
6.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觀塘海濱項目的工程及相關項目費用預計

為 4,970 萬元。另外將預留 380 萬元用作舉辦社區參與和宣傳活動，以
及為建築署和觀塘民政處聘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以監督觀塘海濱項目

的推展情況。因此，觀塘海濱項目所需的撥款總額為 5,350 萬元 1。項

目的開支預算如下：  
 

項目  預算開支  

(百萬元)  

工程及相關項目  49 .7  

社區參與和宣傳活動  1 .0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2 .8  

總計  53 .5  

 

1  一億元撥款的餘額正用作推展觀塘區另一個社區重點項目「 觀 塘 崇 仁 街 升 降 機 塔 」。

該項目已於 2016 年 5 月 13 日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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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們預計觀塘海濱項目引致的額外政府經常開支約為每年 180 萬
元。  
 
推行計劃 

 
8. 如項目獲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通過以及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

我們計劃於 2018 年年底展開建築工程，並於 2020 年完工。  
 
公眾諮詢 

 
9. 觀塘區議會於 2013 年 3 月的會議上，決定採用由下而上的模式，
蒐集公眾對於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的意見。及後，觀塘區區議員就社區

重點項目計劃提出多項構思，並成立工作小組進行研究。部分區議員

曾為觀塘海濱項目進行意見調查，受訪者中 85%以上表示支持在觀塘
海濱興建音樂噴泉的建議。觀塘海濱項目於 2013 年 11 月獲觀塘區議
會通過。  
 
10. 觀塘區議會和建築署也曾於 2014 年 12 月就觀塘海濱音樂噴泉的
擬議設計，徵詢海濱事務委員會啟德海濱發展專責小組的意見，有關

設計獲小組成員支持。  
 
 
 
 
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總署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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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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